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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政发〔2022〕100号

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马关县木姜子产业
发展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健康农场社区管委会，县级各部门：

现将《马关县木姜子产业发展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2年 12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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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木姜子产业发展扶持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发展壮大我县木姜子产业、促进农民增收，根

据马关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关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的相关

要求，结合林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扩大马关木姜子产业规模，促进农民增

收，打造马关木姜子产品品牌，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，把我县打

造成全州有影响力的木姜子产业县，成为全县三农工作和乡村振

兴的重要支柱产业。

第三条 县域内从事木姜子产业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

规范、县域发展规划等基本要求的个人及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种

植大户等经营主体，可按本办法享受扶持政策。

第二章 扶持项目与奖补标准

第四条 木姜子基地建设补助

（一）鼓励抱团发展，合作社、村集体、个人自愿在林地上

种植木姜子达到一定规模，每亩种植株数达到 70株以上的，县

级财政给予补助。集中连片种植 5亩以上 50亩（含 50亩）以下

的，每亩补助 200元；集中连片种植 50亩以上的，每亩补助 300元。

（二）在新一轮退耕还林造林失败地块中种植木姜子可继续

领取退耕还林项目苗木补助款，并享受退耕还林现金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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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林权所有者在申请林木采伐时，对采伐迹地更新种植

木姜子的，优先安排木材采伐指标进行采伐。并且，集中连片种

植达到规模以上的，享受每亩 200—300元的补助。

（四）对已实施木姜子种植且符合中幼林抚育项目条件的地

块，在上级林草主管部门下达中幼林抚育项目时，优先纳入实施

范围。

第五条 木姜子加工企业和木姜子果实销售者的奖励

（一）奖励在马关县境内注册的木姜子加工企业。奖励金额

以企业实际上缴税收地方部分进行奖励。缴税金额以税务部门提

供的依据为准。

（二）奖励向马关县境内注册的木姜子加工企业销售自产木

姜子果实的企业、合作社、个人。向马关县境内木姜子加工企业

销售木姜子果实 500公斤以上，每公斤补助 0.2元。销售量以马

关县境内注册的木姜子加工企业取得或者开具的农产品发票及

收购明细台账为准。

第三章 项目验收与奖补资金兑现

第六条 木姜子种植项目实施完成后，所有奖补资金按照经

营主体申报，村委会初审，乡镇验收审核并公示，县林草局复核。

经验收并公示无异议的地块，由所在乡镇林业站报县木姜子产业

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，提交县财政局将奖补资金拨付到乡

镇，由乡镇兑现到实施农户或单位。

第七条 享受退耕还林补助、项目建设异地植被恢复造林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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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、造林补助项目等政策的，按照相关项目建设的程序进行验收

后兑现补助资金，但不得重复享受集中连片种植 5亩以上每亩奖

补 200元的补助资金。

第八条 木姜子种植奖补资金由县财政局从森林植被恢复

费中给予安排。木姜子加工企业和木姜子果实销售者的奖励资金

从县级财政资金中给予安排。木姜子产业发展奖补资金实行年度

结算，由马关县境内种植的单位或个人、注册的木姜子加工企业

于当年十二月前向所属乡镇林业站申报，由乡镇林业站汇总报县

木姜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，于次年一季度进行兑现。

第四章 责任追究

第九条 申报奖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申报材

料。凡弄虚作假伪造相关材料骗取奖补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除责

令退回奖补资金外，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；构成违法的，

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木姜子产业奖励扶持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、任何方式挤占、挪用、虚报和冒领，确

保奖励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安全。

第十一条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，对在木姜子产业发展工作

中推进不力、监管不严和在产业验收工作中徇私舞弊的单位或个

人，予以严肃问责、一追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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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奖励扶持如有与县产业扶贫等其他奖扶

政策相冲突的，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，不重复奖励。凡国

家财政资金和帮扶部门扶持的木姜子产业项目不能重复享受，多

重资质的社会经济组织享受木姜子扶持政策不能叠加，同一项目

和内容只能申报一次县级奖励扶持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指“以上”均含本数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木姜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

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— 6 —

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9日印发


